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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 

自主學習成果評選暨典範分享實施辦法 

壹、目的 

     以新課綱「自發、互動、共好」理念，建立學生自主學習能力，從計劃擬  

 定、觀察提問，至問題解決與自我檢核之過程，進而培養獨立思考與自我實踐 

 的態度，藉辦理成果發表訓練口說論述，並達到多元交流與成果分享之目的， 

 其相關學習成果亦可作為學習歷程檔案之內容。 

貳、實施方式 

一、參加對象： 

本校高一、高二全體學生，以個人(或 3 人以下之共學小組)方式參加。 

二、作品繳件方式： 

       於 114 年 12 月 12 日(五)中午 12:30 前，完成自主學習計畫成果上傳於 

       各班雲端資料夾。（連結另行公告） 

三、評選程序： 

(一) 初審： 

          114 年 12 月 15 日(一)以班級為單位，班上同學互評並票選(至多) 

          2 件作品/班，進入學校初審。 

(二) 複審： 

          1. 初審篩選後進入複審作品(12/17 公告)請於 12 月 22 日(一)中午 

            12:30 前上傳海報電子檔(連結另行公告，逾期視同放棄)，由學 

            校統一印製，於校園內公開展示其學習成果，以作為學習楷模。 

          2. 海報展示(12/24~1/5)由全校學生票選出｢最佳人氣獎｣作品五名。 

(三) 公告結果： 

          1. 於 114 年 12 月 31 日在學校首頁公告海報展示-｢最佳人氣獎｣。 

          2. 校內複審評選小組於 114 年 12 月 24 日(三)公布評選結果，分為 

特優、優等及佳作三等第；入選(特優)同學請於 12 月 29 日(一)前

繳交 PPT 簡報檔，將代表學校參加北三區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暨

典範分享。 

四、評分標準： 

(一) 初審： 

以自主學習成果歷程之主題關聯性及內容完整度綜合評定。 

(二) 複審： 

          1. 計畫內容：(1)動機策略 20%、(2)問題解決 20%、(3)心得省思 

   20%及(4)學習成果 20%等，四大項度評分。 

          2. 內容傳達：邏輯架構及圖文呈現，佔 20%。 

叁、獎勵 

一、海報票選最佳人氣獎（5 名），獲得精美紀念品 1 份，以資鼓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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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佳作，頒發獎狀乙張，並記嘉獎壹次，以資鼓勵。 

三、優等，頒發獎狀乙張，並記嘉獎貳次，以資鼓勵。 

四、特優，頒發獎狀乙張，並記小功壹次，以資鼓勵。 

肆、典範分享---北市三區聯合成果發表： 

一、辦理時間：115 年 1 月 2 日（五），下午 14:00~16:00。 

二、發表地點：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。 

三、參與對象：校內複審評選為特優作品代表參加。 

四、辦理方式：採公開及口頭簡報方式進行，每人(組)8 分鐘為限。允許輔

以多媒體、模型操作或動作表演等方式進行發表。(發表順序及舉辦地

點前三日由主辦單位公告) 

五、分享交流：主辦單位將邀請外聘教授與會指導並給予意見回饋。 

 伍、本辦法呈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